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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整区直管公房租金标准的通知

周政发[2012]26号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根据中共淄博市委、淄博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和运营的意见》（淄发〔2005〕27号）和淄博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市直直管公有住房租金标准的通知》（淄政发〔2010〕55号）精神，结合我区的实际情况，经区政府研究，决定自2012年6月1日起调整区直管公房租金标准。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区直管公有住房成套住宅租金由原来每月每平方米使用面积2.18元调整为4.30元；非成套住宅租金调整为每月每平方米使用面积3.50元。

直管公房办公用房租金标准，由原来每月每平方米建筑面积0.205元调整为1.00元。

二、现承租区直管公有住房，并经审批领取《廉租住房补贴证》的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其承租公房租金标准执行当年度市政府公布的周村区住宅市场租金标准，并按照《淄博市廉租住房货币补贴办法》规定申领住房补贴。

未办理《廉租住房补贴证》的低保家庭，其承租公房租金仍执行每月每平方米使用面积2.00元的租金标准。

三、公有住房管理部门要加强对直管公有住房的管理，积极清理不符合居住条件的租住户，将已腾空的直管公有住房作为实物配租，用于低保家庭中无房户和住房困难户租住。

四、收费单位在收费前要做好收费公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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